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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办事指南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4、《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 

5、《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 

6、《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办法》(建设部) 
 

二、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立案资料 

1、立案申请表；  

2、申请函；  

3、本年度有效的计划投资批文(项目建议书)；  

4、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须预先取得的有关专业管理部门的意见；  

5、1/500或 1/2000广州城建统一坐标系的场地实测地形图及其复印件各一份；  

6、总平面关系布置图；  

7、村镇居民自住建筑工程应提交：  

(1)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人口证明和居住面积证明；  

(2)镇政府的有关意见；  

(3)所在中心村的规划批准文件及附图；  

8、房地产开发工程应提交： 

(1)市建委批准核发的开发资质证； 

(2)市工商局批准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  

9、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应取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  

10、部队用地转为民用或开发用地的，必须有中央军委土地管理部门的意见；  

11、工厂易地改造的，必须有市政府的批准文件和环保部门的意见；  
 

三、新征建设用地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立案资料 

1、立案申请表；  

2、申请函；  

3、已取得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复印件)；  

4、1/500或 1/2000广州城建统一坐标系的场地实测地形图及复印件各一份；  

5、总平面规划图；  

6、建设项目在生态敏感区(如水源保护区)内、或属三类工业项目及有污染的市政基础设施

的，应提交环保部门的环境评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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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型公共建筑、人流集散中心、居住小区、交通枢纽以及停车位超过 300个的项目，应

提交交通规划部门的评估意见；  

8、《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中要求提交的有关专业管理部门的意见；  

9、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应提交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用地项目预审批准文件；  

11、属通过招标拍卖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提交上述第 1、2、4项资料和市土地行政主管

部门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四、历史用地补办《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立案资料 

1、立案申请表；  

2、申请函；  

3、1/500或 1/2000广州城建统一坐标系的场地实测地形图及复印件各一份；  

4、建设用地的历史资料(如已取得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核发的产权证明(复印件)，或已

取得的与相邻用地单位在用地界线上无争议的证明文件)；  

5、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应取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可在立案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并盖章)；  
 

五、换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立案资料 

1、立案申请表；  

2、申请函；  

3、1991 年 1 月 1 日前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原建设用地规划批

准文件及附图(复印件)；  

4、1/500或 1/2000广州城建统一坐标系的场地实测地形图及复印件各一份；  

5、本年度有效的计划投资批文；  

6、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应取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意见(可在立案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并盖章)；  
 
 

六、变更建设用地单位名称的立案资料 

1、立案申请表；  

2、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  

3、由于建设用地单位本身的更名、撤消、兼并、拍卖等不涉及改变用地性质改名的，须提

交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4、开发项目变更名称应提交：  

(1)市建委的有关批准文件；  

(2)市建委批准核发的开发资质证；  

(3)市工商局批准核发的工商营业执照；  

5、申请建设用地转为项目公司名称的应提交：  

(1)市建委关于同意成立项目公司的批准文件；  

(2)市工商局批准核发的项目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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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建设用地单位同意转名的函；  

6、外资合作项目须提交外经贸局的立项批准书；  

7、规划局历次有关建设用地的批复文件及附图；  

8、已取得的国土部门批准核发的《建设用地通知书》、《建设用地批准书》及附图附件；  
 

七、调整建设用地性质的立案资料 

1、立案申请表；  

2、申请函；  

3、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  

4、规划局历次有关建设用地的批复文件及附图；  

5、规划局历次有关规划建设的批复文件及附图；  

6、已取得的国土部门批准核发的《建设用地通知书》、《建设用地批准书》及附图附件；  

8、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开展工作(拆迁、补偿等)的证明资料及附件。  
 

八、调整建设用地红线的立案资料 

1、立案申请表；  

2、申请函；  

3、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如红线重叠的须在用地红线图或实测地形图上

标示重叠部分；  

4、1/500或 1/2000广州城建统一坐标系的场地实测地形图；  

5、规划局历次有关的批复文件及附件；  
 

九、《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延期使用的立案资料 
 

1、立案申请表(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一年内未到国土部门办理有关手续的，须

在有效期内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  

2、申请函；  

3、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  

4、规划局历次有关建设用地的批复文件及附图；  

5、本年度有效的计划投资批文；  

6、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开展工作(拆迁、补偿等)的有关证明资料及附件： 

 (1)拆迁进度证明文件；  

 (2)征用农村土地的应提交与当地农民签订的拆迁协议书；  

 (3)征用城市居民用地的应提交与当地居民签订的拆迁协议书；  

7、已取得的国土部门批准核发的《建设用地通知书》、《建设用地批准书》及附图附件。 


